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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晚报讯（记者耿珊
珊 通讯员杨静）全职家庭
主妇操持家务、照顾家人，
是否有劳动价值？她们遭
遇车祸，能否赔偿误工费？

5月6日，记者从武汉市
东西湖区法院获悉，在一起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
司法裁判肯定了家庭主妇
的劳动价值，支持了合理的
误工费。

2023年 12月的一天中
午，在武汉市东西湖区，王
某驾驶小型汽车与赵女士
驾驶的电动车相撞，造成赵
女士腿部受伤、车辆及衣物
受损。随后，赵女士被送往
医院住院治疗。经司法鉴
定，赵女士误工期为120日，
护理期为 60 日，营养期为
60日，后续还需进行治疗。

经交管部门认定，此次
事故中，王某与赵女士负同
等责任。该小型汽车的驾
驶人为王某，所有人是陈
某，该车辆已在某保险公司
投保交强险及300万元商业
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
间。

双方因赔偿金额迟迟
达不成一致意见，赵女士将

王某、陈某和某保险公司告
上法庭，要求三被告赔偿损
失6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赵女
士因事故受伤属实，其合理
损失应获赔偿，认定赵女士
与王某按5:5比例分担事故
责任。

针对赵女士诉讼请求
中的误工费，法院认为，赵
女士提供的家务劳动虽不
能直接转化为货币，但对保
障其他家庭成员正常工作
具有支撑作用，具备经济价
值。同时，赵女士作为具备
劳动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在交通事故受伤
后，其外出务工求职的机会
遭受负面影响，导致家庭的
收入和支出遭受消极影响。

5月6日，记者联系上承
办法官李金文。他告诉记
者，误工费是为补偿被侵权
人（受害人）因侵权损害所
减少的收入。一般而言，受
害人在事故发生前要有固
定而持续的收入。

“家庭主妇发生事故后
能否主张误工费，不能一概
而论，应结合受害人的年
龄、劳动能力、工作经历经

验、获取劳动机会的能力等
多种因素综合分析。”李金
文介绍，本案中，赵女士在
事故发生时40岁左右，身体
健康，在事故发生前不久，
赵女士为了照顾2个孩子和
老人，专门辞职在家，具备
一定的工作经历和工作经
验。结合家务劳动的经济
价值和公平原则，法院酌情
支持了赵女士诉讼请求中
的误工费，按照100元/天计
算 120 天的误工费，共计
12000元。最终，法院判决
某保险公司赔偿赵女士各
项损失共3万余元。

据悉，去年以来，安徽
芜湖、河南焦作等地法院均
有支持家庭主妇误工费的
司法案例。

东西湖区法院相关负
责人表示，“家庭主妇”群体
为家庭付出的心血和劳动
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在遭
遇类似事件时，要勇敢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虽然家
务劳动未直接产生外部经
济收入，但对家庭稳定和经
济支出的节省有着重要作
用，法律会充分认可和保障
相关权益。

武汉晚报讯（记者余睿）“我
家安装智能监控门锁，却被邻居
反复投诉侵权！”5月6日，家住
武昌区鸿华花园小区的市民童
女士向记者诉说自己的烦恼。

独居的童女士前几个月安
装了一款智能监控门锁。门锁
自带高清广角摄像头，每天经
过童女士家门的人，其图像都
会被门锁监控抓取，形成视频
后自动传输到童女士手机上。
几个月来，童女士几乎每天都
会登录软件查看情况。

谁知近日，社区工作人员
却找上门劝童女士更换门锁。
理由是侵犯了邻居肖像权。童
女士不解：“门锁拍摄的视频，
我既不传播也不商用，怎么就
侵权了？”

住在童女士对门的沈大姐
说，童女士家正对楼梯口，自己

每天一上楼就能看到门锁闪
烁。“刚开始我没觉得有啥，后
来上网搜了下才知道这个门锁
会把我的脸拍下来，这肯定有
问题，我又不是小偷凭啥被监
控。”沈大姐有些生气，多次向
社区投诉，要求童女士换门锁。

双方各有理，社区工作人
员协调无果。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近年来这样的矛盾社区没
少见，“像我们这种老旧小区，
很多居民为了更安全，会自行
更换智能监控门锁，由此引发
邻里矛盾”。

公共区域能否安装智能监
控门锁？有无相关条例可循？
记者了解到，今年4月1日起，
我国首部系统性规范公共安全
视频管理的《公共安全视频图
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已正式施行。

“根据《条例》第十二条，在
公共区域安装监控设备拍摄范
围限于必要公共区域，不得覆
盖他人私密空间并且应在显著
位置设置提示标识。”湖北山河
律师事务所律师凃志鸿认为，
若童女士的摄像头拍摄范围超
出自家门口公共区域，直接对
准楼梯口，则可能违反必要性
原则。

凃志鸿提到，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一
十九条，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
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即使
童女士不传播或商用，但长期、
持续拍摄邻居面部特征仍构成
侵权。他建议，若市民确认摄
像头会拍摄到自己的隐私区
域，可与邻居、居委会、物业协
调，也可报警，通过民事侵权诉
讼解决问题。

安装智能监控门锁，被邻居投诉侵犯肖像权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百二十条规定，民事权益受到侵

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

担侵权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千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

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

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

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

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

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

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

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七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

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

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

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

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

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

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

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

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

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

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

计算。

家庭主妇遇车祸，能否索赔误工费？
法院：肯定“家务劳动”价值，支持误工费

市民童女士家的智能监控门
锁正对着楼梯口。 受访者供图


